
1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和《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现将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管理人”）旗下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为 2025 年 7 月 7 日。大会表决投票时间自 2025 年 7 月 8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1

日 17:00 止。

2025 年 8 月 4 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的监督下，基金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

程进行了见证，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根据计票结果，本人直接出具表决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表决意见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

一），因此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有效开

会条件。

二、会议费用明细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前述持有人大会费用由本

基金的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费用。

三、重要提示

1、本次大会召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就本次会议情况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

2、投资人可通过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查阅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

关公告文件。



2

四、备查文件

1、《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公证书》

5、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大成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5 日



3

公 证 书

（2025）京长安内经证字第 27453 号

申请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10924339K，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236 号大成基金总部大厦 5 层、27-33 层，法定代表人：吴

庆斌

代理人：刘亚林，男，1972 年 7 月 26 日出生，公民身

份号码：130205197207261819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公证

申请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申请人”）

于 2025 年 6 月 27日委派代理人刘亚林向我处提出申请，对

大成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计票过程和会议有关事宜进行现场监督。

申请人向我处提交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公证申请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大成中证 500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证明材料。

经审查，申请人是大成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

金的基金管理人，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了维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

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及《大成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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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申请人与该基金

的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协商一致，决定

以通讯方式召开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关于

大成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有关事项的

议案》，由基金份额持有人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我处受理

了申请人的申请并指派本公证员具体承办。

申请人经与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了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具体操作方案。按照该方案，申请人进行了包括但

不限于如下内容的操作过程：

1、申请人就召开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的事项于 2025 年 7 月 1 日通过有关媒体及申请人网站发布

了正式公告，进行了有关信息披露，并确定 2025 年 7 月 7

日为本基金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

2、申请人就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相关事项在媒

体分别于 2025 年 7 月 2 日、2025 年 7月 3 日发布了提示性

公告；

3、申请人于 2025 年 7月 8 日至 2025 年 8 月 1 日 17时

通过上述公告载明的方式向该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征集了表

决票。

我处对申请人收集、统计有关表决票的数据及结果进行

了核查，其结果未见异常。

2025 年 8 月 4 日上午 10点，本公证员及公证员助理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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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寅出席了该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会议的计票会议。监

督了申请人的授权代表刘亚林、姜婧对截止至 2025 年 8 月 1

日 17 时的表决票进行汇总并计票，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祁玲俐一并出席了计票会议并

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

经现场统计，截止至权益登记日，该基金总份额共有

14, 772, 136. 46 份，参与本次通讯方式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的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总计持有 2, 062. 18 份，占权益

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0. 014%，未达到法定召开持有人大会的

条件。

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本次以通讯方式召集的持有人

大会因没有达到法定持有人大会的召开的条件，故无法就大

成中证 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持续运作有关事项的议

案进行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长安公证处

公 证 员

2025 年 8 月 4日


